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32号

申请人：刘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复议请求：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做出的不予立案决定，限期责令该被申请人重新处理该举报。
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2025年2月28日通过其他方式得知该行政行为，特申请行政复议，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

举报内容见截图。

被申请人经查，举报事项不予立案，理由：焦作市山阳区xx餐饮店及时主动下架了相关产品，改正了错误。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四项的规定，不予立案。被申请人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与申请人具有利害关系。

一.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具有处理投诉举报职责的行政机关做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属于行政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二. 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告知，申请人无法得到被举报人行政处罚相关法律文书，影响申请人后续维权所需要用的的行政材料文书，所以与申请人具有利害关系。

申请人已经提供被举报人的违法事实以及对应法律条款以及行政处罚依据，所以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处罚程序规定》第19条规定第（一）项规定，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应当立案。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处罚程序规定》第21条规定办案人员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及时进行案件调查，收集、调取证据，并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调查。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提供违法情节轻微的作证材料，属于未全面进行案件调查，未履行法定职责。

根据《食品召回管理办法》召回问题产品，存在有问题的产品也应当进行全部召回。被申请人未要求被举报人召回不符合规定。申请人认为被举报人违法事实成立，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处罚程序规定》第19条第（一）条规定应当进行立案，被申请人案件调查处理期间未跟申请人有任何的联系，剥夺了申请人的知情权，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16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加强对执法人员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和专业知识与执法能力等的培训，并组织考核。不具备相应知识和能力的，不得从事食品安全执法工作。

综上，被申请人做出不予立案存在程序违法，未履行法定职责，请求复议机关本着合合法、公平、公正原则处理申请人的复议请求，请求贵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三）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定被申请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二）责令被申请人在限期内履行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16条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调岗学习。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已履行法定职责，尽到了调查取证的责任。答复人于2025年2月10日收到被答复人投诉举报在焦作市山阳区xx餐饮店购买的秘制口水鸡，发现该店没有冷食类食品制售的资质，要求赔偿并给予奖励。我局执法人员经过现场检查并且调取了被投诉者的营业执照，核实到该店及时主动下架了相关产品，改正了错误。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四项的规定，我局决定不予立案。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四项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10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焦作市山阳区xx餐饮店制售秘制口水鸡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17日依法对该店进行现场核查，该店办理的河南省小经营店登记证经营项目为热食类食品制售，该店通过美团平台销售过冷食类食品（口水鸡）举报事实成立，该店销售冷食类食品的行为与该店办理的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上“经营项目：热食类食品制售”不相符，现场责令该店立即下架相关产品，不得继续销售。该店当场下架了相关产品，并保证今后不再销售相关类似产品。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28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四项之规定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决定并送达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营业执照、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不予立案审批表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焦作市山阳区xx餐饮店办理的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上“经营项目：热食类食品制售”，该店通过美团平台销售过冷食类食品（口水鸡），该店销售冷食类食品的行为与该店办理的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上经营项目不相符，违反了《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该店已下架了相关产品，并保证今后不再销售相关类似产品。该店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属于《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20中所列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情形，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当立案的情形，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二项规定的不予立案的情形。

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但被申请人应当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二项而非《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四项，属于未正确适用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4月16日


